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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 專 校 友 總 會 第 二 屆 第 一 次 會 員 大 會 會 議 紀 錄 

壹、時間：110 年 9月 24 日上午 10 時 

貳、地點：警專日新樓 101 會議廳 

參、主持人：何會長明洲                                       紀錄：林禹良 

肆、出列席人員：應出席人數 225 人，實到 133 人，委託 26 人，請假 66 人（詳如簽

到表暨委託書)。今日會員出席達 70％ 

伍、會議程序：  

一、主持人致詞：首先感謝各位會員在百忙當中撥冗出席，校友總會成立迄今即

將屆滿 4 周年，會務運作多蒙秘書長、副秘書長等各級幹部、工作人員努力

，推展順利。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防疫需求，本次會員大會

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NHCC)110 年 8 月 21 日宣布「集會活動人數上限：

放寬為室內 80 人，室外 300 人，若超額則向地方主管機關提報防疫計畫。

」之規定，本次會議全程控制室內集會人數在 80 人以內進行，請秘書業務

處於會議進行中，全程控管室內人數，務必嚴格且確實遵守中央流行疫情指

揮中心(NHCC)管制措施。其次，感謝本總會秘書長李禎琨、副秘書長郭效文

及校友服務處主任朱德湘⋯ 等各級幹部，竭盡心力為本總會打拼，因為全體

工作伙伴們努力不懈，本總會在推動各項會務，均能順遂的進行與蓬勃的發

展，成效卓著、有目共睹、深獲各界好評。校友總會以「聯絡校友感情，砥

礪警察、消防、海巡學術及其有關建設暨促進母校發展」為宗旨，所有會員

均係認同本總會的成立宗旨，懷抱著一顆熱忱服務的心，進而加入本總會的

行列，本總會第一屆任期自 106 年月日起至 110 年 10 月 5 日止，會後即將

舉行本總會第二屆理事與監事選舉，請全體會員踴躍參加投票，未來會務將

持續努力，永續經營，以下請照程序進行。 

二、會務報告： 

           (一)秘書業務處：洪國倉主任報告 

本總會自 106 年 10 月 27 日正式掛牌運作以來，已將屆滿 4 周年，在總會

何會長、李秘書長與全體理監事共同努力下，會務的發展與運作蒸蒸日   

上。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防疫需求，本次會員大會依中央

流行疫情指揮中心(NHCC)110 年 8 月 21 日宣布「集會活動人數上限：放寬

為室內 80 人，室外 300 人，若超額則向地方主管機關提報防疫計畫。」之

規定，本次會議全程控制室內集會人數在 80 人以內進行，不便之處，祈請

各位會員體諒。今就本處近來與未來活動概況作摘要報告： 

       1.110 年 3 月 27 日召開第一屆第八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審議通過「本總會

109 年收支決算表、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及基金收支表」、「本總會選拔

績優教職員作業要點第 5 點第 2 項各類別名額，維持現行規定作法，不予

修正案」、「臺灣警察專科學校校友總會勵學獎助學金申請要點修正案」、

「本總會第一屆第 5 次會員大會辦理理事及監事改選案」、「本總會 1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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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會員自強活動暨特殊機關參訪更改時間及地點案」及「110 年度審查新進

會員案」等各項提案。 

      2.本總會 110 年度會員自強活動暨特殊機關參訪原預定於 110 年 6 月份舉辦，

為配合中央流行疾情指揮中心(NHCC)防疫需求暫緩辦理，視疫情發展狀況隨

時做滾動式修正與調整。 

      3.協助選拔績優教職員暨學生勵學獎助學金，藉以凝聚母校工作團隊向心力： 

       (1)109 年度學校績優教職員計 6 名，每名頒發獎勵金新臺幣 3 萬元整，合計

新臺幣 18 萬元整。 

       (2)108 年度專 38 期新住民子女學生暨原住民族學生獎助學金計 10 名，每名

頒發獎勵金新臺幣 2萬元整，合計新臺幣 20 萬元整。 

       (3)109 年度勵學獎助學金計 3 名，每名頒發獎勵金新臺幣 2 萬 5,000 元整，

合計新臺幣 7萬 5,000 元整。 

      4.有關本總會會員證(含團體會員證)、顧問證、志工證設計製作部分，目前已

與印刷廠商「柏采實業有限公司」進行細部作業洽談，俟議價事宜完成後，

郵寄申請表格供會員、顧問及志工等申請，並辦理印製與核發事宜。 

      5.辦理本次第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暨第二屆理事與監事選舉等相關事宜。 

      6.本總會第二屆理事與監事選舉相關事項報告： 

       (1)本總會第二屆理事監事選舉票依人民團體選舉罷免法第 7 條第 3 款將參考

名單所列之候選人印入選舉票，由選舉人圈選，並預留與應選出之名額同

額之空白格位，由選舉人填寫。 

       (2)本次理監事選舉，採無記名連記法，限制連記額數為應選出名額之 1/2 以

內（本次會員大會選舉理事 31 名，理事選舉票限制連記名額為 15 人以

內：選舉監事 9 名，監事選舉票限制連記名額為 4 人以內），圈寫時不得

超過應選出名額，超出應選出名額者視同廢票。 

       (3)圈、填選方式在圈選欄打「○」之記號，或在填選候選人欄填上候選人姓 

          名【理監事候選名單外之候選人】。 

    (二)校友服務處:朱德湘主任報告 

          1.本總會校友服務處志工自 110 年 5 月 15 日起配合母校及中央流行疫情指揮

中心(NHCC)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防疫措施需求，減少接觸與降

低病毒感染機率，暫停校友總會辦公室輪值工作，並視疫情緩解狀況做滾動

式調整與修正。另 110 年 6 月 29 日至 8 月 17 日止因配合母校暑假及中央流

行疫情指揮中心(NHCC)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防疫措施需求，循

例暫停校友總會辦公室輪值工作，並視疫情緩解狀況做滾動式調整與修正。

本總會校友服務處志工自 110 年 9月 6日起恢復輪值工作。 

          2.關注媒體報導有關警、消及海巡因公傷亡案件，辦理相關慰問事宜，本年度

辦理各項慰問情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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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9 年 12 月 01 日由秘書長李禎琨一行，前往桃園市中壢區御奠園淨界紀念

會館-慎終廳 9 號靈前弔唁因公死亡桃園市政府消防局第四大隊龍潭分隊小

隊長曾國勝，並致送其家屬慰問金新臺幣 3萬元整。 

          (2)109 年 12 月 09 日由本總會校友服務處副主任古兆添一行人，代表何會長前

往雲林縣蕀桐鄉靈前弔唁因公死亡雲林縣政府警察局西螺分局警備隊員王

志碩，並致送其家屬慰問金新臺幣 3萬元整。 

          (3)109 年 12 月 17 日由秘書長李禎琨率員代表何會長前往南投縣草屯鎮大覺禪

淨寺靈前弔唁因公死亡南投縣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隊小隊長簡炯銘，並致

送其家屬慰問金新臺幣 3萬元整。 

          (4)110 年 01 月 14 日由秘書長李禎琨率員代表何會長前往花蓮縣卓溪鄉靈前弔

唁因公死亡玉里分局立山派出所警員蕭春林，並致送家屬慰問金新臺幣 3

萬元整。 

          (5)110 年 02 月 01 日 2021-02-01 由副秘書長郭效文率員代表何會長前往花蓮

縣壽豐鄉靈前弔唁因公死亡鐵路警察局花蓮分局和平派出所副所長蔡靖

義，並致送家屬慰問金新臺幣 3萬元整。 

          (6)110 年 02 月 19 日由副秘書長郭效文率員代表何會長前往新北市板橋區慧蓮

室靈前弔唁因公死亡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永和分局中正橋派出所巡佐張國

聖，並致送家屬慰問金新臺幣 3萬元整。 

          (7)110 年 04 月 07 日由副秘書長郭效文率員代表何會長前往花蓮縣立殯儀館靈

前弔唁因 A1 交通事故死亡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109 年消防特考班學員黃法

喆，並致送家屬慰問金新臺幣 3萬元整。 

          (8)110 年 06 月 18 日本總會因應全國新冠肺炎疫情三級警戒要求，無法派員至

嘉義市立殯儀館靈前弔唁嘉義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隊因公死亡謝政安小隊

長，權宜措施以匯款方式致送謝員家屬慰問金新臺幣 3 萬元整，匯入謝員

夫人黃鳳菁女士帳戶。 

          (9)110 年 07 月 01 日本總會因應全國新冠肺炎疫情三級警戒要求，無法至國軍

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慰問因公受傷高雄市政府消防局岡山消防分隊盧宗明

消防員，權宜措施以匯款方式將慰問金新臺幣 2 萬元整，匯入盧宗明帳

戶。並另請本總會鄭莛芸理事代表本總會會長何明洲博士前往高雄市政府

消防局岡山消防分隊盧宗明消防員住家慰問陳員父親盧芳廷先生。 

          (10)110 年 07 月 06 日本總會因應全國新冠肺炎疫情三級警戒要求，無法派員

至彰化市立殯儀館靈前弔唁彰化縣政府消防局東區消防隊因公殉職陳志帆

消防員，權宜措施以匯款方式致送陳員家屬慰問金新臺幣 5 萬元整，匯入

陳員母親梁春子女士帳戶。 

          (11)110 年 8 月 5 日上午 10 時許，由副秘書長郭效文率員代表何會長前往宜蘭

縣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慰問因公受傷警員蔡旻庭，並致贈慰問金新臺幣 2

萬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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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10 年 8 月 27 日上午 9 時 30 分許，由副秘書長郭效文率員代表何會長前

往花蓮市立殯儀館靈前弔唁因公死亡花蓮港務警察總隊保安隊警員黃敬靈

。萬元整3並致贈家屬慰問金新臺幣，  

(13) 110 年 9 月 17 日上午 8時 40 分許，由副秘書長郭效文率員代表何會長前

往嘉義縣朴子市立殯儀館靈前弔唁因公死亡嘉義縣消防局第二大隊新港分

隊消防員翁義凱，並致贈家屬慰問金新臺幣 3萬元整。 

          3.110 年 5 月 16 日本總會購置西瓜及飲料慰勉母校專 40 期招生考試試務人員

計新臺幣 1萬 1,000 元整。 

          4.校友服務處志工教育訓練暨心得分享茶會案，已於 110 年 01 月 13 日辦理完

成。 

   (三)校友總會辦公室:陳金印總幹事報告 

    1.有關退休校友轉介擔任保全工作部分，今年因為新冠肺炎 (COVID-19) 衝擊

影響下，今年國內各行各業業績均大幅下滑，人力需求減緩，今年度尚無退

休校友申請轉介服務。 

     2.有關第一屆紀念冊編印部分，校友服務處已完成相關資料彙整與編排，並與

設計公司「爿爿花工作室」及印刷廠商「先施印通股份有限公司」進行細部

作業洽談，俟議價事宜完成後，辦理排版印製事宜。 

     3.感謝「秘書業務處」及「校友服務處」全體先進們，不遺餘力的付出與支

持，使得本總會在會務推動及慰問暨獎助工作方面，均能順遂進行與推展。 

   (四)秘書長提示： 

     1.首先感謝各位會員先進在百忙當中撥冗出席本次會員大會，本總會在何會長

卓越領導下，承蒙各位理監事先進們的支持及各級幹部與工作人員的努力打

拼，各項會務運作非常順利。 

      2.109 年度在獎助工作方面，母校績優教職員計 6 名頒贈新臺幣 18 萬元整、母

校在學學生勵學(清寒)獎助學金計 3 名頒贈新臺幣 7萬 5,000 元整、108 年度

專 38 期新住民子女學生暨原住民族學生獎助學金計 10 名頒贈新臺幣 20 萬元

整、母校 75 周年校慶各項活動補助新臺幣 35 萬元整。110 年度各項獎助工作

經費現正積極募款辦理中。 

     3.自 109 年 11 月 27 日本總會第一屆第四次會員大會後在推動慰問工作上計有

12 件，致贈慰問金新臺幣 36 萬元整。只要有校友「因公殉職」或「因公死

亡」，校友總會都會第一時間前往慰問，並致贈慰問金。110 年度慰問案件

中，「因公受傷盧宗明消防員」及「因公殉職陳志帆消防員」等 2 名因應全國

新冠肺炎疫情三級警戒要求，無法派員前往慰問，權宜措施以匯款方式將慰

問金，分別匯入盧宗明帳戶及陳員母親梁春子女士帳戶。 

     4.感謝本總會第一屆全體理監事先進們的鼎力支持與協助，還有秘書業務處及

校友服務處的各級幹部，竭盡心力地配合與付出，為本總會打拼。本總會在

推動各項會務，均能順遂的進行與蓬勃的發展，成效卓著、有目共睹、深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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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好評。 

     5.本總會第二屆理事與監事選舉將於本次會員大會結束後辦理，請大家踴躍參

與，最後再次感謝所有與會先進們在百忙當中撥冗出席本次會員大會，並祝

福大家身體健康、家庭和樂，謝謝大家。 

陸、提案討論：  

（一）第一案 

       案由：追認上一年度(109 年度)決算暨第 8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案，提請審

查。           

       說明：以下 109 年度決算暨各項提案，業經校友總會理、監事聯席會議審議

通過，依規定提本次會員大會追認後，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1.本總會 109 年度收支決算案。 

2.本總會選拔績優教職員作業要點第 5點第 2項各類別名額，維持現行

規定作法，不予修正案。 

3.臺灣警察專科學校校友總會勵學獎助學金申請要點修正案。 

4.本總會第一屆第 5次會員大會辦理理事及監事改選案。 

5.本總會 110 年度會員自強活動暨特殊機關參訪更改時間及地點 

6.110 年度審查新進會員案。 

決議：照案通過，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二）第二案 

       案由：審查 111 年度工作計畫及 111 年度收支預算案，提請審議。 

       說明： 

1.111 年度工作計畫。(詳如附收支預算表) 

2.111 年度經費收支預算。(詳如附預算表) 

 決議：照案通過，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三）第三案 

       案由：審查 111 年度各項活動案，提請討論。 

       說明： 

           1.本總會第二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暨會長、副會長、常務理事及常

務監事(含監事會召集人)選舉，預定於 110 年 10 月 2日(星期六)上午

10 時 30 分假臺北市中正區天成大飯店 3樓翠庭廳舉行。 

2.本總會 111 年度會員自強活動援例由秘書業務處活動組簽辦，預定於

111 年 4月份辦理。 

3.校友服務處志工教育訓練案援例由校友服務處簽辦，預定於 111 年 4

月份辦理。 

決議：照案通過。 

    （四）第四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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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審查新進個人會員及團體會員案，提請討論。 

說明： 

             1.依據本總會章程第二章第八條辦理。 

            2.110 年度新進個人會員計有廖學強、謝明瑞、曾盛康、林平麟、李春碧

、邱鳳展、呂江泉、林文治、陳成智、楊朝德、戴崇贒、葉瑞蓉及吳

猛雄等 13 名，加入本總會，活絡本總會組織。(目前個人會員人數計

225 名) 

           3.110 年度新進團體會員計有 16個中隊，加入本總會，活絡本總會組

織。 (目前團體會員人數計 17名-含美國臺美警消之友協會) 

(1)專 38 期計 7個中隊： 

               專 38 期 1隊(代表人邱信超訓導)、專 38期 2隊(代表人陳甘展區隊

長)、專 38 期 3隊(代表人吳冠杰訓導) 、專 38 期 4隊(代表人鄭安

然區隊長)、專 38期 5隊(代表人施比貴中隊長)、專 38期 6隊(代

表人黃偉中隊長)、專 38 期 7隊(代表人楊傳廣中隊長)。 

(2)專 39 期計 8個中隊： 

               專 39 期 1隊(代表人郭秋麟中隊長)、專 39 期 2隊(代表人王榮科中

隊長)、 專 39 期 4隊(代表人楊竣傑中隊長)、專 39 期 5隊(代表人

黃振庭中隊長)、專 39 期 6隊(代表人呂清龍中隊長)、專 39 期 7隊

(代表人盧正輝中隊長、專 39期 8隊(代表人黃耀慧中隊長)、4專

39 期 9隊(代表人陳致融區隊長)。 

(3)109 年特考班(代表人林佳慶區隊長)。 

        決議：照案通過。 

  (五) 第五案 

  案由：審查本總會組織架構秘書業務處更名案，提請討論。 

 說明： 

  1.母校警察之友會業於 110 年 8月 14 日 17 時揭牌成立，本總會與母校

行政業務對口單位由原先秘書室調整為公關室，合先說明。 

  2.為期本總會業務與會務能順遂推動，建請將原「秘書業務處」更名為

「行政業務處」，原「秘書業務處」設置「秘書組」、「活動組」及「財

務組」等 3組，編制維持不變，相關成員授權由行政業務處主任負責

遴任，並辦理本總會全般業務與會務，以符實需。 

  3.案內「秘書組」隨之更名為「行政組」，負責辦理本總會全般行政業務

。 

       決議：照案通過。 

  

(五) 第六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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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由：審查本總會第一屆紀念冊 LOGO 優化案，提請討論。 

說明： 

            1.本總會舊版本 LOGO 於 109 年 9 月 19 日第一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審

議通過，並經 109 年 11 月 27 日第一屆第四次會員大會追認通過後採用

，合先說明。 

     2.本總會 LOGO 優化係參考舊版本 LOGO 設計概念，並延續新版本警專 LOGO

的視覺系統，加以設計。現經設計廠商爿爿花工作室優化設計完成，設

計理念說明： 

      (1)以蛋形呈現 LOGO 外型，象徵臺灣警察專科學校係培育警察專業教育

之學府。 

      (2)將手形與鴿子的翅膀結合，象徵校友總會是提供警察背後強大的支持

與依靠，與警專 LOGO 中鴿子結合書所象徵的，作育英才之概念有所

呼應。 

      (3)解決原 LOGO 過於複雜瑣碎的缺點，呈現精煉簡潔的設計風格。 

  決議：經審議表決後，LOGO 採用式樣一及式樣三，其中，式樣三中文與英文位

置上下互調。 

柒、臨時動議：無。 

捌、主席指(裁)示事項： 

    一、本次大會各項提案決議事項，各依權責落實執行，俾如期如質完成。 

    二、依規定需報請主管機關(內政部)備查事項，確實依規定程序辦理。 

    三、本總會將持續秉持立會宗旨「服務校友，協助母校」精神永續經營，於第一

時間關懷校友。本總會期待所有會員、工作夥伴大家同心協力，共同持續關

心予支持總會各項會務推動，感謝母校全力支持。最後，祝福各位與會長官

同仁先進們身體健康，萬事如意，母校校運昌隆，謝謝大家。  

玖、選舉理監事： 

    監票：黃立言               發票：何志黎、徐崇文 

    唱票：陳勝吉、林建宏       計票：陳瑩純、蔡淑貞 

    一、理事當選人共 31人： 

        何明洲、張茂松、王輝傑、徐燕輝、湯慧芬、馬心韻、林義正、曹翠珠 

        倪明吉、呂明都、范織坤、陳永鎭、王旭昇、張榮吉、楊世文、吳耀家 

        陳泗川、黃清德、戴富江、鄭莛芸、吳啟安、蔡崇揚、范振修、王賢基 

        戴崇贒、蔡欣霖、張一平林祥明、黃永志、張福灣、陳昭賢 

    二、候補理事共 9人：（不得超過當選理事的三分之一） 

        洪有用、鄭明賢、陳四信、胡傳明、許炯揚、黃漢松、李德川、陳裕琛 

        朱清和 

    三、監事當選人共 9人：（不得超過理事人數的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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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榮輝、洪國倉、陳麗文、張惠智、劉榮旗、陳素專、謝子揚、郭政德 

        李明泰 

    四、候補監事共 3人：（不得超過當選監事的三分之一） 

        黃俊祥、黃敦瑋、侯石清露 

拾、散會。（12時） 


